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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

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結案/延案處理機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目的： 

    長照體系之專業復能服務，其目的是促進或維持個案之最大

功能表現使個案盡可能參與執行有意義的活動，提升其自主性及

生活品質，減輕照顧者負擔，通常會依據個案或照顧者的期待，

訂定復能目標，當訓練達個案設定的目標，或可教導照顧者落實，

即可結案。 

貳、 依據： 

    為提升品質監控及照護品質管理，依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

辦理，訂定「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結案/延案處理機制」。 

參、 執行策略： 

一、 訂定延案機制： 

依衛生福利部 109年 8月 10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1729

號函、衛生福利部 109年 2月 14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0356號

函暨衛生福利部 108年 4月公告復能服務操作指引說明辦理。 

復能目標之設定，係從個案最想做的事情開始，並由個案

及照顧者共同設定，同一專業服務目標，不超過 12次(每週至

多 1次為原則)，並於 6個月內完成訓練。 

復能訓練目標及服務計畫之擬訂，係由個案、家屬及服務

團隊共同設定。 

(一)單一照顧服務組合延案申請： 

1. 適用對象:CMS第 2-8級，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

專業服務之個案。 

2. 個案經治療師評估具高恢復潛力，由專業服務單位提出延

案申請，申請延案服務組數不逾原核定服務組數二分之一

為原則。 

3. 專業服務單位應於照顧服務組合服務第 8次(含)前提出

專業服務延案申請，詳見附表一；申請日當天以電子郵件

寄送照顧管理專員及 A單位個案管理員分別審查，需在三

個工作天完成審查作業，並將審查結果各自上傳至衛生福

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；經審查獲照管中心及 A單位

「同意延案」，始可續提供專業服務，倘審查結果「不同

意延案」或未一致時，視為「不同意」辦理結案；延案後

的服務組數，需於原核定服務組數服務完畢之次日起 3

個月內服務完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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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申請書倘若未依規分別寄送至照顧管理專員及 A單位個

案管理員審查，視同放棄延案申請。 

5. 針對同一復能目標僅得提供 1次延案申請，延案服務組數

不逾原核定服務組數二分之一，並延案服務組數服務完畢

即應結案。 

6. 專業服務單位於核銷時檢附該延案申請書影本，作為核銷

依據。 

(二) 專業照顧服務次數累計逾 100次或使用復能服務超過 1年

(含)者，辦理專業服務審查會議：              

1. 辦理方式：以書面審查會議方式辦理。 

2. 審查人員：外聘專家學者、衛生局長照中心照管督導、照

顧管理專員及 A單位個案管理員。 

3. 適用對象： 

(1) CMS第 2-8級，專業服務次數累計逾 100次或使用復

能服務超過 1年(含)者。 

(2) 困難複雜個案。(專案特殊個案處理等) 

4. 執行策略： 

(1) 每月由照管中心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

產製異常清冊。 

(2) 專業服務人員提報相關資料，如附表二。 

(3) 不定期召開審查會議。 

二、 結案標準辦理(依據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)： 

(一) 復能訓練以「密集式、短期訓練」為原則，故建議復能訓

練以達成其設定之復能目標為前提，大約 3個月期程，不超

過 12次為原則，除非有新的復能目標或以下情況，可作為

結案標準的考量面向： 

1. 個案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，完成個案

訓練目標。 

2. 已達初評復能訓練目標。  

3. 照顧者(如居服員或家庭照顧者)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，可

以正確的運用活動、環境調整與輔具，並提供最少協助，

協助個案發揮最大的功能。  

4.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三至四次復能介入後，仍未有明顯

進步。  

5. 經過三至四次復能介入，個案與照顧者無法配合復能服

務。 

6. 經復能評估後，個案已無意願/潛力，經說明後，予以結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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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心智障礙類個案，完成階段性目標。 

(二) 上述復能結案的標準，執行復能訓練的服務單位人員第一

次訪視時需再次說明，確認個案與照顧者了解復能訓練內容、

目標與結案條件，以避免後續產生爭議。 

肆、 預期效益: 

一、 藉由專業指導協助，個案能夠短時間高密度的練習執行有價值、

有意義的復能服務。 

二、 藉由重複的成功經驗建立信心，得以增加日常生活的獨立性，

活躍的參與社交和社會活動，以「在地老化」的目的。 

三、 使高齡者或失能者能有效執行或參與日常生活活動，以提升個

案自主性及生活品質，減輕照顧者負荷。 

四、 強化長期照顧專業人員對專業知能，進而提高服務質與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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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

專業服務延案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出申請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個案基本資料 

姓名  性別 男□ 女□ 

身分證字號  年齡  

照專最近評估日期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專業照顧組合照會

日期(最近一筆) 
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疾病史  CMS等級     第      級 

目前使用專業服務碼

別/組數/訓練期程 

專業服務碼別：                  ，組數：       組。 

訓練期程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至        月       日 

目前已提供服務日期 
 

 

個案(或家屬)最希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(復能目標)或學習照顧技巧 

 

 

 

延案申請 

原設定訓練目標執行檢討原因 延案後預執行訓練目標設定及執行內容 

1. 復能訓練復能目標設定 

2. 復能服務訓練執行內容及頻率 

3. 服務介入成效變化及目標達成情形 

4. 評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導對象：□個案  □主要照顧者 □其他 

1. 延案申請原因 

2. 延案復能訓練目標設定 

3. 延案預復能訓練執行內容及頻率 

4. 預期效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導對象：□個案  □主要照顧者 □其他 

簽名 

提供服務人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

個案(或家屬)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，關係：               

提出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(需在照顧組合服務第 8次(含)前提出，申請

日當天以電子郵件分別寄送至照顧管理專員及 A單位個案管理員審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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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一、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建議予以結案： 

(一) 個案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，完成個案訓練目標。 

(二) 已達初評復能訓練目標。  

(三) 照顧者(如居服員或家庭照顧者)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，可以正確的運用活動、環   

  境調整與輔具，並提供最少協助，協助個案發揮最大的功能。  

(四)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三至四次復能介入後，仍未有明顯進步。  

(五) 經過三至四次復能介入，個案與照顧者無法配合復能服務。 

(六) 經復能評估後，個案已無意願/潛力，經說明後，予以結案。 

(七) 心智障礙類個案，完成階段性目標。 

二、個案經治療師評估具高恢復潛力，由專業服務單位提出延案申請，申請延案服務組數不逾原定

服務組數二分之一為原則。 

三、 針對同一復能目標僅得提供 1次延案申請，延案服務組數不逾原核定服務組數二分之一，並延

案服務組數服務完畢即應結案。 

四、專業服務單位應於照顧組合服務第 8次(含)前提出延案申請；申請日當天以電子郵件寄送照顧

管理專員及 A單位個案管理員分別審查，需在三個工作天完成審查作業，並將審查結果各自上

傳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；經審查獲照管中心及 A單位「同意延案」，始可續提供

專業服務，倘審查結果「不同意延案」或未一致時，視為「不同意」辦理結案；延案後的服務

組數，需於原核定服務組數服務完畢之次日起 3個月內服務完畢。 倘若未依規分別寄送至照

顧管理專員及 A單位個案管理員審查，視同放棄延案申請。 

五、專業服務單位於核銷時檢附該延案申請書影本，作為核銷依據。 

六、填寫說明： 

(一)復能目標應與個案或個案家屬討論決定，並清楚敘明個案(或家屬)最希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

動項目(復能目標)或學習照顧技巧。 

(二)復能訓練目標應切合復能目標，並應於第一組服務完成前完成。服務人員應依據個案失能狀

況，訓練執行復能目標活動之方式。 

(三)指導對象得複選，主要照顧者包含個案、家屬、照顧服務員及外籍家庭看護工。 

(四)目標達成與否由服務人員依據個案/照顧者執行情形、服務介入前成效變化填寫。 

審查結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單位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

□同意延案。 

□不同意，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建議 

  辦理結案。 

A單位個管員(簽章)：    

審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□同意延案。 

□不同意，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建議 

  辦理結案。 

照顧管理專員(簽章)：        

審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同意延案後專業服務

碼別/組數/訓練期程 

專業服務碼別：      ，組數：    組。(延案服務組數不逾原核定服務組數二分之一) 

訓練期程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至        月       日 
(延案後的服務組數需於原核定服務組數服務完畢之次日起 3個月內服務完畢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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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

專業服務審查表 
 
適用對象：□CMS第 2-8級，專業服務次數累計逾 100次或使用復能服務超過 1 

            年(含)者。 

           □困難複雜個案。(專案特殊個案處理等) 

個案基本資料 

姓名  性別 男□ 女□ 年齡  

身分證字號  疾病史  

第一次開始提供 

專業服務時間 
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CMS等級 第        級 

目前使用專業 

服務碼別/組數 

         ，      組 
         ，      組 

指導對象 
□個案 

□主要照顧者，關係:             

訓練期程 
訓練期程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至       月      日 

服務次數累計：           次。(自 109年 4月起服務次數累計) 

現存復能問題 

 

個案(或家屬)最希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(復能目標)或學習照顧技巧 

 

 

復能訓練目標及服務計畫(須包含目標活動之執行方式及協助程度) 

訓練目標 

短期目標(2-4週 )： 

(1) 執行活動 (2)執行方式/環境 (3)協助程度 (4)時限性 (5)可測量性 

長期目標(12週內)： 

(1)執行活動 (2)執行方式/環境 (3)協助程度 (4)時限性 (5)可測量性 

項目 內容 

現況復能問題分析 
 

 

具體說明執行內容
(何時、何地、用什麼
方法改善等)及頻率 

 

 

 

服務計畫、目標內容
之完整性、可行性及
執行方式適切度 

 

復能成效檢討(改善

結果、原因分析等) 

 

專業服務單位： 

專業服務人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表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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